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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说明

一、学历、工作、转岗年限

（一）申报条件中有关学历、学位的要求是指国家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的学历、学位。

（二）有关工作年限的要求，是指取得国家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

可正规院校的学历前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时间的总和。

（三）因工作岗位变动，需申报现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其从事现岗位

专业工作时间须满 2 年。有执业资格准入要求的岗位，转岗时间从取得执

业资格算起。

二、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和外籍人员申报

香港、澳门申请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在申报时应向考试报名

机构提交本人身份证明，台湾居民申请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在申

报时应向考试报名机构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国务院教育行

政部门认可的相应专业学历或学位证书，以及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相关专

业工作的证明。

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贯彻中组部、人社部等 25部门〈外国人在中

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的意见〉的通知》（沪人社外发〔2014〕

19 号）文件精神，持有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可参加卫生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三、军队卫生人员申报

军队卫生人员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由团级及

以上单位按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机构统一规定的报名时限及军队

专用报名系统要求组织报名，报名条件的审核工作由师级及以上单位负责。

报名工作结束后，团级以上单位派干部持介绍信 2月 28 日-3 月 1 日将报名

数据、有关材料、考务费等移交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四、考试成绩管理

（一）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相关专业科目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

滚动管理办法，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同一专业 4 个科目的考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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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该专业资格证书。对不同专业（含主亚专业）之间各科目的考试合格

成绩，不得作为同一专业合并计算。

（二）已参加过卫生专业技术资格部分专业考试的人员，在规定的时限

内报名参加剩余科目考试时须使用原档案号。

（三）对单科考试合格成绩在有效期限内，因工作变动等原因，到异地

参加本专业剩余科目考试并合格的，由该地区进行发证。

（四）自 2020 年起，《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中理化检验技

术初级（士、师，专业代码分别为 109、211）和微生物检验技术初级（士、

师，专业代码分别为 110、212）专业类别合并为卫生检验技术初级（士、

师）专业类别。2019 年理化检验技术初级（士、师）和微生物检验技术初

级（士、师）专业考试未通过的考生，成绩将继续进行滚动，剩余未通过

的科目须在 2020 年对应报考卫生检验技术初级（士、师）专业相对应的科

目。

五、其他

（一）申报条件中第（四）点第 3 条规定是指已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正式聘用的医师、护师，提前一年申报专业必须是全科医学（301）、全科

医学（中医类）（302）和社区护理（373）三个专业，申报其他专业，不参

照该项规定。

（二）自 2019 年起，《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增加急诊医

学（中级，专业代码为 392）专业，执业范围为急救医学专业皆可申报。


